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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袪水作業發生熱中暑死亡災害 
核備文號：1091060743 

一、行業分類：公用事業設施工程業（4220） 

二、災害類型：與高溫、低溫之接觸（11） 

三、媒 介 物：高低溫環境（7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一)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9 年 9 月 16 日，臺南市永康區，蘇〇〇(即〇〇工程行)。 

        (二) 當天早上 9時許〇〇工程行負責人蘇〇〇及所僱勞工吳罹災者、陳〇〇等 3人抵達

本工程D1工作井從事袪水作業，上午於工作井開挖面外側路面進行井管包覆紗網(過

濾泥砂)作業，於中午 12時休息，勞工蘇〇於 13時許至本工程現場，於 13時 30分

許，蘇〇〇及陳〇〇至D1工作井底部開挖面內，吳罹災者站於第一層水平支撐上，

蘇〇站於工作井外路面，由蘇〇將已包覆沙網之井管傳給吳罹災者，再由吳罹災者

將井管傳給蘇〇〇，蘇〇〇及陳〇〇再將井管排放至開挖面內，作業至 14時 15分

許，蘇〇〇發現吳罹災者看起來身體有不適之狀況，便問吳罹災者怎麼了？吳罹災

者告知蘇〇〇因為天氣很熱所以不舒服，蘇〇〇請吳罹災者先至〇〇工程行的工程

車上休息，蘇〇〇隨即去查看吳罹災者，並發動車子啟動冷氣讓吳罹災者在車上休

息，於 14時 35分許，吳罹災者從車上下來站立於工程車旁，突然蹲下來，蘇〇〇

看見立刻請吳罹災者躺平休息，並將其衣服拉開散熱，並以濕毛巾幫其搧風，於 14

時 44分許吳罹災者又突然身體抽蓄出現意識模糊之情形，〇〇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之工作場所負責人翟〇〇見狀立刻打電話叫救護車，14時 53分救護車至現場，翟

〇〇隨同救護車將吳罹災者送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經醫師診斷為熱中暑

併多重器官衰竭，於 109年 9月 24日 08時 17分死亡。  

六、原因分析： 

雇主使罹災者吳罹災者從事井管傳遞作業時，因在高氣溫環境下工作，雇主未採取

降低作業場所之溫度、未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未調整作業時間、未實施健康管理及適

當安排工作、未採取勞工熱適應相關措施及未實施勞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致罹災

者吳罹災者於工作場所發生熱中暑併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在高氣溫環境下工作，導致熱中暑併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 未降低作業場所之溫度。 

2、 未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 

3、 未調整作業時間。 

4、 未實施健康管理及適當安排工作。 

5、 未採取勞工熱適應相關措施。 

6、 未實施勞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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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本原因： 

1. 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2.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 未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4.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向檢查機構報備，以供勞工遵循。 

5. 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 未實施勞工一般體格檢查。 

7. 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應採取之措施。 

8.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實施「協議」、「指揮協調」、

「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及「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

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9. 本工程未於設計及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

業災害。 

七、災害防止對策： 

1. 工程之施工者，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2. 第 2 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3. 雇主依第 13 條至第 63 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4.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

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

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5.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

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第 1 項) 

6.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 項) 

7.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4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1 項） 

8. 雇主使勞工從事戶外作業，為防範環境引起之熱疾病，應視天候狀況採取下列下列危害

預防措施：一、降低作業場所之溫度。二、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三…。四、調整作業

時間。五、…。六、實施健康管理及適當安排工作。七、採取勞工熱適應相關措施。八…。

九、實施勞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十、…。(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24 條之 6 第

1、2、4、6、7、9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 

9. 月投保薪資應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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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照片 3： 

災害發生時，蘇○○及陳○○至 D1 工作井開挖面內，吳罹災者站於第

一層水平支撐上，蘇○站於開挖面外，由蘇○將已包覆沙網之井管傳

給吳罹災者，再由吳罹災者將井管傳給蘇○○，蘇○○及陳○○再將

井管排放至開挖面內，勞工施工相對位置。 

  

說明 
照片 4： 

109 年 9 月 16 日罹災者吳罹災者工作場所環境氣溫資料。 

(參考中央氣象局臺南市永康區觀測站 109 年 9 月 16 日日報表) 
 


